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估計中期業績

本公佈乃由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上市規則第 13.09 (2) (a)條之

規定刊發。

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本集團預期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將錄得溢利介乎約5,000,000港元至15,000,000港元。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之股份時，敬請審慎行事。

本公佈乃由Mida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勤達集團國際有限公司*）（「本公

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 (2) (a)條之規定刊發。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本集團預期截至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將介乎約

5,000,000港元至 15,000,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錄得溢利約 95,000,000港元（當中包

括出售東莞勤達印刷有限公司之全部註冊資本所得收益約 108,700,000港元，有關

詳情已分別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刊發

之公佈和本公司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三日刊發之通函）。若剔除上述一次性收益，

本集團於去年同期應錄得虧損約14,000,000港元。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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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目前對現有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分析，預期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將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主要由於 (i)在生產效率提升及有效之成

本控制措施下，印刷業務之毛利上升，而銷售及行政費用支出減少；及 (ii)掛牌債

券之利息收入及按市值列賬產生之公平值收益增加，以致證券投資及買賣業務之

收入增加。

本公司現正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本公佈

所載之資料僅根據董事會初步評估本集團現有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會計賬目後作出披露，而有關會計賬目於本公佈日期仍未作最

後定稿，且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本集團詳盡之財務資料將刊於本公司根據

上市規則刊發之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內。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之股份時，敬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勤達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Mida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洪定豪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洪定豪先生、羅莊家蕙女士、莊家淦先生及黃志成先生為本公司

之執行董事，黎慶超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而石禮謙先生、李秀恒博士及邱智明

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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